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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一種儒家倫理之考量 
 

李 俊  
 

摘要 

 
本文從儒家倫理的視角對安樂死問題加以考量。本文指出，

由於儒家對於死後生活的淡漠，使得其更接近世俗倫理的思路，

從而可以與安樂死的支持者對話。儒家培養忍耐痛苦的弘毅德

性，從而不鼓勵通過選擇死亡來解除痛苦；通過對倫理關係構成

人本質的洞察，更反對生死自主的迷誤，指出倫理關係的相關者

必須為此負責。但是安樂死對於生命尊嚴的追求在儒家思想上是

值得尊重的，關鍵在於這種追求能否鞏固人們生活在其中的倫理

關係。 
 

【關鍵詞】安樂死 儒家 尊嚴 自殺 
 

一、 導論 
 

20 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發展及社會結構轉型為醫學實踐及相關

的人類生活領域帶來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隨著對人體有更深入的了

解和多種新藥物和儀器的發明，許多致命的急性病、傳染病一一被

克服甚至消滅，癌症、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痼疾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

原因。同時，人們可以運用多種生命延長技術延續瀕死病人的生命，

從幾小時到幾天，從幾天到幾個月、幾年甚至更久──但仍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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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其疾病和痛苦。隨之而來的一個變化是，死亡過程 (dying) 逐漸

成為一個獨立於死亡本身的突出問題。在許多情況下，病人的痛苦

或無知覺狀態被大為延長而其生命的品質卻鮮有改善。特別是在發

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當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得到長足改善，高強度的

體力勞動顯著減少時，就產生了日常生活中痛苦感降低但重病及瀕

死的痛苦感加深的反差。前現代社會中人們認為不言而喻的生命對

死亡的正面價值從日常經驗到倫理理論層面都受到了懷疑，這就成

為催生安樂死 (euthanasia) 問題的社會背景。愈來愈多人傾向認為，

在某些情況下，自身或者說明他人放棄生命，選擇死亡的行為在道

德上是可以得到辯護的。 

在此，我們首先簡述一下倫理學上支持安樂死的幾個基本論

證。首先，是解除痛苦的論證：安樂死無疑能一勞永逸地解除瀕死

或長期受病痛折磨者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雖然代價是放棄生命，但

在長期痛苦折磨的情況下，生命的價值已經降至零點，從而不值得

再活下去；其次，是人格尊嚴的論證：瀕死者或長期被病痛折磨者

往往因痛苦或殘疾喪失了對身體的控制，從而失去了作人的尊嚴，

這也磨滅了其生命的價值；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自主權 

(autonomy) 的論證。生命是我的，我作為自身的主權者，有權決定自

己如何生活，當然就有權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死去。1 

另一方面，反對安樂死的人們常常訴諸生命神聖論 (sanctity of 

life) ，即人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以任何理由加以剝奪在道德上

都是錯誤的。如果這一點能夠成立，顯然上述的三種論證都歸於無

效。但這一論調在世俗化的語境中並不能得到有力的回應，並常常

受到哲學家的批判。 2另一些論證，如滑坡論證  (slippery slope 

argument)，著重於證明安樂死合法化後在實踐上的有害後果，事實

 
(1) 這裏概括借用了羅秉祥提出的四個主要論據的劃分方式，但將“痛苦死” (劇烈的

瀕死痛苦) 和“痛苦生” (劇烈的非瀕死痛苦) 兩個近似的論據合二為一。參羅秉祥：
〈儒家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邱仁宗等編：《中外醫學哲學》(荷蘭：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1998年 1卷 1期)，頁 35-73。本文得益於羅秉祥教授的批
評意見及惠賜未刊論文，謹在此致謝。 

 

(2) Singer, Peter, “Unsanctifying Human Life”, in Ladd, John, ed., Ethical Issue Relating to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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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未觸動安樂死本身的道德合法性問題。 

支持安樂死的諸論證是否有效？或其效力是否依賴於某些特殊

的文化語境？在其中是否有某些未經思考的前提？本文擬從儒家倫

理的視角對此問題加以考察。這並不意味著在儒家文化傳統中對於

安樂死問題已有相應的解決之道。事實上如上文所述，安樂死在很

大程度上是與現代 性相關的嶄新問題，3在儒家倫理中絕無現成答案

可尋。相反，安樂死問題的出現對於主張“生生之德”儒家倫理亦構成

了嚴峻的挑戰，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儒家傳統與根源於西方的

現代性之間的張力。但是將安樂死問題置入儒家語境下加以考察，

這種路徑可以突現出問題及相關論證所依賴的若干隱匿前提並考問

其合理性，從而剖析出問題的深層內涵。在東西方不同思想傳統的

對話中，才有真正普世倫理得以開展的空間。這也就要求研究者不

是從“客觀的” (外在的) 立場討論儒家倫理是“支持還是反對” (for or 

against) 安樂死，而是通過充分吸收和浸潤於其思想資源，從更深的

層面對問題的實質意義進行再思考。換言之，研究者不能停留在對

儒家倫理和安樂死問題的現成比較上，必須首先作為儒家去對安樂

死的問題本身進行回應。 

我們將在以下的部分一一考察上述的論證是否能在儒家倫理中

得到共鳴和辯護。在第二節中，作為討論的前提和準備，我們將一

般性地考察儒家關於死亡與臨終的主要觀點。隨後我們將分別從心

性儒學和社會政治儒學的角度加以考察：這兩類儒學有時表現為不

同的學派之爭 (如孟子與荀子)，但更多時候是同一思想整體的不同

維度或層面，沒有絕對的界限，並且相互補充。但這一劃分可以將

安樂死問題中涉及的兩個層面分開：第一是病人自身與病痛及死亡

的關係；第二是病人可能的死亡對其親人和醫生之間社會倫理關係

的影響。因此，第三節將結合解除痛苦的論證，從心性儒學的層面

討論儒家修養和痛苦與自殺問題；第四節將從社會政治儒學的角

度，並結合儒家化的法律實踐，討論安樂死所涉及的他人維度以及

 
(3) 這並不意味著中西方前現代社會沒有類似安樂死的實踐 (參第四節)。但其成為日

益普遍且受廣泛關注的倫理問題則依賴於現代生活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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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論證的迷誤；第五節將綜合上述兩節中的考量，通過儒家的

身體觀與生命尊嚴論證之間的共鳴而深入到安樂死問題的核心；最

後，我們將作出開放性的總結。 
 

二、 儒家的死亡觀 
 

如果要以儒家的方式去探討安樂死問題，首先必須討論儒家對

安樂死這一概念中的核心要素──“死亡”──的觀念。儒家對死亡的

形而上學理解相當複雜並不斷變動，在此只能作最簡略的概述。首

先，原始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遠古宗教中人死後魂魄與肉體分

離的觀點，並承認鬼神世界的存在。4但在孔子那裏，儒家開始有意

淡化對死後生活的興趣，而代之以“未知生，焉知死”和“敬鬼神而遠

之”的不可知論態度。同時，另一些文本表明隱匿在這種“迴避”態度

的背後可能是某種近乎無神論的激進思想。5《禮記》中一段被歸於孔

子的話表現為從氣的運動方面來詮釋死亡和鬼神的努力：“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禮記．祭義》)

雖然這段話並未明確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卻將其歸結為土和氣的不

同形態變化而儘可能消解其人格性的一面。同時，因為鬼神不過是

土和氣的特殊形態，人死後毫無疑問仍然歸於天地之間，而並不存

在一個超越的“彼岸”。 

在中國思想史上，無神論者一直以儒家“原始反終”之說為號

召，反對佛道等宗教的鬼神信仰。這一思想逐漸從少數思想家 (如王

 
(4)  參《左傳．昭公七年》，子產論魂魄。 
 

(5)  這裏所理解的“無神論” (atheism) 僅僅是就其否認超越人世的人格性存在一方面
而言，不能等同於狹義的物質主義 (materialism) 或自然主義 (naturalism)。譬如，
儒家無神論者也可以承認非人格的非物質力量和原則的普遍存在 (如“天道”、 “天
理”)，並且追求“萬物皆備於我”、“與天地相參”的神秘主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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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桓譚) 普及到一般儒者之中。6特別在宋明理學興起後，類似的觀

點成為儒學中主流的學說。誠然，仍有許多儒家或者自命為儒家的

士人虔信鬼神的人格化存在，但是由於鬼神的存在被歸於天地之間

的氣化作用，這類存在事實上難以獲得在許多宗教中具有的超越意

義，更不可能凌駕於人世之上，而不得不附屬於人世間的生活秩序。

因此，歷史上儒家主流思想對鬼神的存在性質和狀態並無多少理論

興趣，也從未出現類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經院哲學中那樣繁複細緻

的討論。 

對本文的研究來說，這表明儒家的基本觀念較之許多宗教傳統

更適應於世俗化的現代社會。在儒家的信念中，並沒有任何彼岸的

快樂和痛苦能夠凌駕於此世的苦樂之上，也並沒有任何來自更高世

界的律法和誡命要求人們遵守。即使是至高的天命也必須體現在日

常的倫理關係和政治秩序中。由於不存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死後生

活張力，儒家思考中的生死問題並不考慮死後生活等想像的內容，

主要體現為對生命之終結的態度。這一點同“去魅”的現代世界極有共

鳴。7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大雅．

蕩》) 儒家講求生命的終始之道，對於善終或“好死”——可以說是字

面上的安樂─死 (eu-thanasia)——的追求構成了儒家傳統中一種持久

的焦慮。在原始儒家的經典文獻《洪范》(傳統上被認為是西元前 11

世紀的作品) 中即有“五福”與“六極”的對比：“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在死亡問題上，無病無痛地高

年善終被視為最大的幸福之一，而夭折、凶死或疾病則被視為悲慘

的不幸。這本身是古今中外皆有的共識，並非儒家特色。但儒家思

 
(6)  如漢代一位不甚知名的士大夫說：“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

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
為娛，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年去體，貞魂遊散，反素複始，歸於無端。既已
消僕，還合糞土。” (《後漢書．趙諮傳》) 

 

(7)  恩格爾哈特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將這一世俗化背景及其問題概括為 “非信
仰時代的死亡”，參其著，范瑞平譯：《生命倫理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6年)，頁 35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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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對此的貢獻在於提出是否“善終”的福禍並不完全依賴外在條件，可

以以人主動的作為和積極的態度來避免不幸和獲得自己的善終。 

對於這一問題，孟子有一段言簡意賅的表述：“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盡心上》) 緊接著的一段話大概是對

此的解釋：“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盡心上》) 

這一態度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人應當儘量保全其生命，不輕

易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第二，儘管如此，最終“正命”的死亡仍然會不

可避免地降臨，對此應當平靜地接受。關於“正命”，朱熹《四書集注》

釋曰：“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即這一死亡不能是我自身的

行為所招致的：因為站在危牆下被砸死或者因為犯罪而被處死顯然

不屬於正命之列。但是如果因為一場並非由自身的行為所引起的疾

病突然降臨而致死，就可以稱為正命。對這種死亡，應當心平氣和

地接受，而不應當懷有僥倖的心理進行徒勞掙扎。在《論語》中有一

段關於孔子疾病的記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

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論

語．述而》)。在此，孔子並不贊同子路為他禱告而寄希望於神明庇佑

延長壽命之舉，孔子之“禱”既上文所說的修身俟命，以迎接正命之死

亡的到來。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儒者對於自身的死亡應具有雙重態

度，一方面他應當儘可能避免無謂的、不當的、可以避免的死亡，

另一方面，他又應當努力獲得自身的恰當死亡，並以平靜愉悅的應

對使之成為善終或“好死”。“好死”對於儒者來說具有證明其生命圓滿

的意義，如果不能夠獲得“好死”，可能意味著終生修身之業的失敗，

因而需要儒者格外留意。因此很自然，在儒家經典中有許多動人的

段落是關於這一母題的。《禮記．檀弓上》：“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

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終”和“死”之間的

差別主要不是階級地位差別而產生的稱謂不同，而在於前者是一種

君子能夠主動參與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從而具有人性尊嚴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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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譬如《禮記》中幾個著名的典故：“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知己

之將沒而歌”，表明聖賢能夠預期到自己的死亡；曾子臨終易簣，不

因為病篤而違反禮法，最後欣慰於自己“得正而斃”。後世儒家更為發

揚光大了這樣的傳統。8  

這些事例所體現的共同儒家精神是，儘可能掌控自己的死亡過

程，使之平靜安詳，沒有缺憾。關於這一點的倫理意義我們將在第

五節討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劇烈的瀕死痛苦不符合儒者對自己

生命終結的預期，後者應當是摒除雜慮，神智清明，並具有光輝的

人格尊嚴。我們不清楚上述幾位先哲是通過自身的修養克制了肉體

痛苦還是出於幸運才得以安詳逝去，但我們仍然可以詢問，倘若遭

遇到巨大的痛苦，儒者又當如何？這一點就涉及到心性儒學的層面。 
 

三、 心性儒學中的痛苦與自殺 
 

心性儒學強調正心誠意的修身之道，以恢復本心之善，上達於

合乎天道的聖賢之域。在心性儒學中，精神和肉體上的諸多痛苦常

常被視為成聖途中的嚴峻考驗，儒者不僅應當勇敢地面對和克服這

些苦痛，甚至要陶然樂乎其中以領受即將到來的天命。關於這一觀

念，孟子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可作為最好的說明：“故天將降大任

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就此

而言，儒家顯然不會贊同安樂死，這為了逃避痛苦而寧願放棄生命

的取向。在儒家看來，生命的重要意義之一，就在於對痛苦的忍耐

和克服。 

有人或許會指出，儒家所賦予痛苦的價值，在於未來可能的“天

降大任”，而這在安樂死的語境下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而如果沒有

這樣積極的報償，忍受痛苦也不會有正面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仔細剖析原文，孟子的表述顯然並不是說天降大任是忍受痛苦

的“回報”。毋寧說忍受痛苦可以使人“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趙
 
(8)  如程頤對邵雍之死進行了生動細緻的刻畫，參《河南程氏遺書．伊川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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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注解說得更加詳明：“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

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9這清楚地指出，忍耐痛苦本身就是一

種心性的淨化和磨礪過程。如果以恰當的方式去面對，可以使人更

為堅忍和有力。這種內在德性的修養本身不依賴於外在的“大任”，而

具有獨立的價值，此即儒家所重視的弘毅之美德。曾子說：“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論語．泰伯》) 這種足以任重行遠，死而後已的德性必然依

賴於艱辛痛苦之磨礪。弘毅之德性不僅僅是艱辛痛苦的“後果”，同時

也必然表現在對這一痛苦的體驗之中。 

德性之修養和表現正是“解除痛苦”的論證所依賴的，功利主義

趨樂避苦的邏輯所缺失的。是否快樂的豬的生命比痛苦的蘇格拉底

的生命更有價值？這一對於功利主義構成重大挑戰的問題，在美德

倫理下則可以輕易解決。痛苦的蘇格拉底之所以高於快樂的豬，並

非因為其幸福能夠被量化為大於豬的幸福，而是因為其德性生活本

身就是更為可欲的。而為了達到德性的修養，一定程度的痛苦磨礪

是必要的，且僅僅在抽象的概念層面能夠被視為“純粹的惡”並與人性

之善分開。德性概念的引入打破了苦樂對立的二元邏輯，並指明其

價值依賴於與德性生活的關係：只有在“我應當成為怎樣的人，過怎

樣的生活，擁有怎樣的德性”的考量下，我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才具有

價值意義。在諸如著名的埃及的聖安東尼 (Anthony the Great) 的苦修

生活中，甚至極端的肉體痛苦都具有積極的價值。 

但是指出功利主義論證的基礎性問題並不等於完全否定其合理

性。儒家絕不否認且鼓勵很多情況下去除痛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

義。“仁愛”、“惻隱”等儒學的關鍵概念就蘊涵了對於他人痛苦的“不

忍人之心”，以及幫助其解除痛苦的傾向。這一點蘊含在人的道德直

覺中。儒家從未賦予痛苦本身以正面價值，其所注重的是承受和克

服痛苦的德性。但是需要指出，儒家從未嘗試強制地在所有人身上

推行這種德性。毋寧說這種德性更多地反映出儒者對自身的精英主

 
(9)  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頁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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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期許。譬如，在《論語》中可以發現很多相關的表述：“君子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 (《論語．學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論語．里仁》)，“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論語．雍也》)，這些表述都或隱或顯地體

現出“君子”或“士”與常人或平民之間的差別。並且，儒家主流也並不

像一些苦行主義者那樣刻意追求痛苦的強度以淨滌自身，而崇尚中

正平和的中庸之道。因此可以說，在儒家那裏，承受和克服痛苦的

能力是被追求和鼓勵的，但僅僅在於儒者修養自身方面，並且以不

刻意傷害身體和健康為限度，這與一般而言避免和解除痛苦的必要

性可以並行不悖。 

那麼，如果一個人的心性修養不足以克服痛苦，他能否被儒家

倫理允許選擇安樂死呢？在主動安樂死的情況下，如果僅就病人自

身的意願來看，安樂死可以被理解為一類為逃避痛苦而進行的自

殺。10那麼這一問題很大程度上就依賴於儒家對自殺的態度。就上節

所述“修身俟命”的觀念而言，似乎可以推出儒家對自殺的反對。因為

這似乎是自己招致死亡而違背了“順受其正”的原則。但事實上並非如

此：儒家當然不贊同無故的自殺，但是對於符合某些儒家倫理的自

殺，如“死節”或“殉國”等等，卻往往採取贊許和鼓勵的態度。孔子說：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 特

別須要指出的是：除了維護某些更高共同體的利益為他性自殺外，

儒家也贊成維護自身尊嚴的為己性自殺。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

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關

於這一類的自殺，在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事蹟。11 

事實上這一觀念同上述的修身俟命並無矛盾。因為在儒家看

來，這類自殺雖然出於人主動的行為，但根本上來說是道義的要求
 
(10) 相關論證參羅秉祥：〈儒家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邱仁宗等編：《中外醫學哲學》

(荷蘭：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1998年 1卷 1期)，頁 40-43。這一思路的
問題將在下一節討論。 

 

(11) 關於兩類自殺的區分及有關事例，參羅秉祥：〈在泰山與鴻毛之間──儒家存生
取死的價值觀〉，杜治政等編：《中外醫學哲學》(荷蘭：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2001年 3卷 2期)，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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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人自身的選擇。人誠然可以忍受屈辱而生活下來，但這和桎梏

而死一樣，同樣並非“正命”。對於儒者來說，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事

務之一，是“死得其所”，或者說是獲得“善終” (只要符合仁義的要求，

即使一般人看來的凶死對於儒者來說也屬“善終”)。 

雖然儒家贊成這類自殺，但羅秉祥指出，儒家的贊同是站在道

德性的立場上的，而不同於自殺以解除痛苦這類非道德的立場：“儒

家雖贊成人以好生來取代壞生，但只要道德生命不消失，痛苦生仍

不算是壞生，不需以死來取代。”12但是這一論斷似乎預設了道德操

守和生命狀態的分離。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儒家那裏忍辱偷

生不如死去？對此儒家並未作出明確回答，但《呂氏春秋．貴生》中

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

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

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

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

知，複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

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

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

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

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

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

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

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子華子指出，人的生命品質分為不同的層次，按照“六欲” (按高

誘注，當指人的不同感官) 所感受的內容的好壞有所不同。死是人體

感官沒有任何感知的狀態，這顯然劣於感受到適當而宜人的內容，

 
(12) 參羅秉祥：〈儒家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邱仁宗等編：《中外醫學哲學》(荷蘭：

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1998年 1卷 1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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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優於感受到令人厭惡、不快的內容。因此最為惡劣的迫生還不如

死亡。不義是迫生的一種，但不是其全部。顯然，“迫生”的定義也包

括各種肉體痛苦之甚的生存在內：道德操守與身體感受是統一的。

因此，如果結合這段話和上述的儒家立場，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以

自殺避免屈辱和不義本質上是為了避免相關的痛苦，如果這是正當

的，那麼以自殺避免肉體痛苦之迫生也是正當的。 

不過，雖然上面的引文中明顯有儒家化的成分（如“辱莫大於不

義”），但不可遽視為儒家思想的表述。但至少可以肯定，儒家能夠

同意痛苦之生不如死去的觀念，在儒家刪定和傳述的《詩經》中即有

很多渴望以死亡擺脫人生痛苦的吟唱：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詩

經．兔爰》)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詩

經．蓼莪》)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詩經．苕

華》) 
 

這些詩句和儒者的自我修養不一定能完全調和，譬如《詩經．蓼

莪》中詩人生不如死的悲歎就是由於父母的去世而不及養。儒者會認

為這樣的悲哀太過分以至於失去了孝的本義 (見下文)。但對於儒者來

說，更重要的是體察其中哀苦之情的慘痛以救民於水火。這些詩句

吟唱出人世間的無盡苦難，千百年來引起無數儒家士人的共鳴，催

促他們去行動以改變敗壞的社會。如果這樣的不幸者自殺了，儒家

會鞠以同情之淚，而非指責自殺者違反道德。 

孔子和司馬遷的名言常被人視為反對自殺的理由：“[管仲]豈若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 “人

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報任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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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裏的表述頗值得玩味。事實上即使是“莫之知也”和“輕於鴻毛”

也只是不值得或無價值，而並非道德規範上的不允許。並且對其價

值的否定總在於和另一種更好的結局——在未來成就學術、功業的

可能性——之間的對比中才能彰顯其“不值”。事實上，因為儒家傳統

中不存在一個類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的超越的、絕對的標準，自

殺缺乏任何內在的、固有的惡，其是非對錯完全在與他人和社會的

關係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社會，自

殺長期以來被視為對上帝對人生命主權的侵犯，是有意的犯罪，過

去許多自殺者甚至在死後被拖上絞刑架。13即使是為個人尊嚴的自

殺，也只能採取間接和被動的方式 (即故意向敵人挑戰去送死)，如果

直接自殺也仍然會受到嚴厲的譴責。對聖女貞德的一項指控就是她

企圖在被俘虜後跳塔自殺。14如果在中國，毫無疑問這類行為會被視

為可歌可泣的英雄之舉。 

綜上所述，在心性儒學中包含對支持安樂死的“解除痛苦”論證

的根本質疑，並指出人生存狀態的提升是不可能脫離痛苦的磨礪。

但是儒學的世俗化立場和氣一元論並沒有賦予個體生命絕對的價

值，因而也並不全盤禁止自殺。毋寧說，當不涉及他人的時候，儒

家僅將此視為個人修養、能力的高下而非道德規範的對錯。問題是，

選擇死亡是否真的能不涉及他人呢？這就進入了社會政治儒學的層

面。 
 

四、 社會政治儒學中的安樂死問題 
 

社會政治儒學構成和心性儒學區分和互補的另一層面。與心性

儒學著重個人的修養不同，社會政治儒學的關注點在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即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政治秩序。從社會政治儒學的

角度考量，安樂死的焦點並不在於患者與自身的痛苦或死亡之間，

 
(13) 參喬治．米諾瓦著，李䳍佶、林泉喜譯：《自殺的歷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5年)，頁 1-4。 
 

(14) 同上，頁 6-8。當然，後者仍然會受到較多的同情，有時也會在文學中受到讚頌，
見頁 10以下；但嚴厲禁止自殺的主流意識形態仍然不可動搖，見頁 27以下。 



                                                     安樂死：一種儒家倫理之考量 103

而在於患者與家人及醫護人員之間的互動。人的死亡不只是個人生

命的消逝，其意義也不僅在於對個人心性修養的影響，而在於對社

會家庭倫理關係的重大衝擊之上。 

儒家普遍認為，只要人活著，就處於和家人、朋友及政治等級

的倫理關係中，這一關係是至死方休的。荀子筆下有一段著名的論

述闡明了這一點：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

“《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

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

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

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荀子．

大略》) 
 

此段的大意是孔子告誡子貢，人的各種倫理義務至死方息，生

前不可懈怠。然而有趣的是孔子以“困難”作為“焉可息哉”的理由而非

舉出倫理關係本身的價值以說服對方不可放棄。這意味著在儒家看

來，倫理關係乃構成人之為人的本質，絕無處於倫理關係之外的人，

故根本不必探討其對於人的好壞。15倫理關係中的互動構成人生活的

本質，倫理關係之“難”實質上與生活之艱辛困苦是一體的，因此在引

文中有唯一並非倫理關係的內容：耕作。同樣，死亡作為“休息”並非
 
(15) 如果用儒家的語言表述，就是“禮”使得人之為人的決定要素：“夫唯禽獸無禮，

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禮記．
曲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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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擺脫某種負面的東西，而毋寧說是一種圓滿實現人之本質之後的

止息。 

因為人的本質必須在人際關係中實現，這就使得儒家對人的理

解不同於西方思想主流的 “主體性 ”，而且包含了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內涵。個人與其說被理解為西方式的孤立原子，

不如說被理解為人際關係網路中的結點，個人的主體性不在於自主

性 (autonomy)，而在於對於他人和社會的責任 (responsibility)：在對

於社會和他人的回應中，我才成為一個主體。16 

這一理解對於支持安樂死的自主權論證構成了關鍵的駁難。西

方的生命神聖論和死亡權利 (the right to die) 論，雖然看似相反，但

都建立在對生命的原子主義理解上。生命神聖論者認為，生命是獨

一無二的，具有絕對的價值；而死亡權利論者則將這一價值和個人

權利捆綁在一起：我的生命是屬於我的，生與死完全在我自身的自

由選擇範圍內，只要不傷害他人，我完全有權選擇自殺，這是我最

後的權利 (last right)。如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九關轄區一段著名的審

判辭中說：“關於如何以及何時去死的決定是‘一個人在人生中所可能

作出的最為私己和個人的選擇’之一，這種選擇‘對於個人尊嚴和自主

權是核心的’。”17 

儒家則完全跳出了這一原子主義的思維框架。在儒家看來，生

命的神聖和價值在於其與其他生命的內在關聯中。“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莫非己也。” (《河南程氏遺書．二先生語二上》) 因為這種關

聯狀態對於個體生命來說是本質性的，所以在死亡問題上，“不傷害

他人就可以做”這一自由主義原則不能引以為據。我的死亡同時也就

是我與他人之間倫理關係的中斷，這必然會關聯到他人，也很可能

傷害對方。因此“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禮記．曲禮上》) 顏淵在

一次戰亂後重逢孔子時也說：“子在，回何敢死？” (《論語．先進》)

 
(16) 對儒學中主體性的討論，參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闡釋》 (武

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頁 27以下。對儒家的自我概念，安樂哲 (Roger T. 
Ames)恰當地界定為“焦點─場域的自我”，見安樂哲著，彭國翔譯：《自我的圓成：
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 336-341。 

 

(17) 轉引自羅秉祥：〈儒家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邱仁宗等編：《中外醫學哲學》(荷
蘭：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1998年 1卷 1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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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地知道，他如果死去對恩師是多大的打擊，我們在《論語》中

讀到了這一打擊後來對孔子所造成的痛苦。 

然而儒家的思想核心並不僅僅是認為人“應當”考慮到與他人的

倫理關係、對他人負責，從而不具有生死自主的“權利”。這種解讀仍

然流於表面：事實上儒家思想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運作。 

我們注意到：在儒家化的中國法律體系中，18自殺本身不被視為

刑事罪，自殺未遂者一般不會受到法律懲罰，但如果自殺的原因是

因為和他人的衝突，對衝突的另一方則要施行較為嚴厲的懲罰，哪

怕衝突本身並不重要。在清代編撰的《刑案匯覽》中有很多這樣案例：

譬如道光三年 (1823年)，農夫成毓林不慎損壞了兄長成毓秀的農具，

被成毓秀辱駡和撲打，成毓林遠遠躲開，成毓秀卻摔破了頭，可能

引起了圍觀者的嘲笑。成毓秀因為羞憤而自殺。成毓林為此被判處

了僅次於死刑的流放三千里。19顯然，如果成毓秀不自殺，成毓林不

會受到任何法律懲罰。而成毓秀的自殺完全是自己的選擇。事實上，

這類判決背後的邏輯並非是對個人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的道德性

否定，即並不是說成毓秀不應當選擇自殺——如果是這樣，責任仍

然歸於成毓秀本人；而是不承認個人自治權力的本體論和心理學基

礎。問題並不在於：人是否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而在於根本不

可能純粹由自己決定：每一個這樣的決定總是已經是倫理生活中互

動的結果了。譬如，成毓秀的自殺無論如何是與成毓林之間違反兄

弟之倫，導致了衝突這因果鏈而引起的，成毓林與兄長共同導致了

這一悲劇性的後果，因此必須負上一份責任。如果一個西方學者試

圖用自由意志學說去論證成毓秀個人的選擇完全不應由弟弟負責，

儒家會回答說：根本不存在著一個自主決定的意志，這一悲劇事件

源於死者過度的情感衝動，死者自身氣質中的缺陷是通過與弟弟的

不睦關係而引起的，而如果弟弟能夠嚴格遵守儒家所強調的孝悌之

 
(18) 關於儒家倫理對中國法律的決定性作用，參瞿同祖：〈中國法律之儒家化〉，《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附錄、頁 328以下。 
 

(19) 祝慶祺等編：《刑案匯覽》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 34)，頁 1254。本
卷與上卷中收集了大量相似的案例，對於口角或戲謔導致他人自殺者，無一例外
都要負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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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兄長之死本來可以避免。因此，雙方都應當對此負責。 

事實上在這類自殺事件中，相關的人要求負的責任與關係的親

疏及尊卑成正相關。譬如另一起因為相互毆打，導致其中一方羞憤

自盡的類似案例，儘管死者還是被打的一方，但因為雙方並無親屬

關係，當事人只判處了杖一百和三年的徒刑。20而如果是子女不能順

從父母而令父母氣憤自殺，一般皆判處死刑，只有確實曲在父母一

方，情有可原才會減為流放。21這裏儒家的思維方式很清楚：不同的

倫理關係要求不同的責任，在最為特殊的親子關係中，子女有責任

盡最大努力，即使委屈自己也要順從父母。如果這一關係的惡劣導

致悲劇性的結果，那麼子女必須受到嚴懲。 

以上的考察提示出：人的絕大多數決定都是在倫理關係中作出

的，因此倫理關係的另一方事實上總是以某種或隱或顯的方式影響

了決定，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為這一決定負責。因此在醫患關係方

面，儒家不會強調病人個人的知情同意和自主權，而更注重病人家

庭作為整體的決策權。病人和家庭，以及家庭和醫生的互動並不只

是醫患關係的補充環節或替代方式，而是其關鍵要素。22在安樂死問

題上，就病人一方面來說，自願選擇死亡不僅僅是擺脫痛苦與不幸

的問題，還必然涉及到與他人之間的倫理關係。這可能表現為各種

複雜的情境，譬如在親人仍然希望挽留其生命的情況下選擇死亡，

或者相反，雖然仍然想往求生，但出於為親人的考慮 (如為了減少親

人的經濟負擔) 而選擇安樂死。無論出於何種情況，家人都不能置身

事外，而僅僅“尊重”病人的自主選擇：因為病人不可能脫離倫理關係

的脈絡而進行選擇。 

在較小程度上，醫護人員也同樣如此。醫患關係本身也是倫理

關係，並且對許多患者的生活具有重大意義。譬如，當一個醫生告

 
(20) 同上，頁 1231。 
 

(21) 同上，頁 1239以下。 
 

(22) 范瑞平稱之為“醫療決策的家庭主義” (familialism)，見 Fan, Ruiping, “Reconsidering 
Surrogate Decision Making: Aristotelianism and Confucianism on Ideal Human 
Relations”,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July 
2002, Vol.52 No.3), pp.346-372. 感謝范瑞平教授對筆者的幫助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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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痛苦的病人如果他願意他可以選擇安樂死的時候，他事實上並不

只是提供一個中立的資訊，而也間接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病人完全

可能出於對醫生的信賴而認真考慮和選擇安樂死的可能性。更廣泛

地說，在一個普遍接受了安樂死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的社會中，一個

病人可能病到一定程度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去死了。或許病人是全

然出於自願，但從儒家倫理的角度來看，這裏的“自主決定”仍然是一

種幻象。事實上，病人處於其中的關係網絡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

選擇。23 

因此我們看到，從社會政治儒學的角度考量，因為病人的決定

必然蘊含了與他人的倫理關係維度，安樂死並不能被簡單地化約為

自殺問題，而必然呈現在人際關係中，成為“殺人”的問題。安樂死越

是爭取制度化、合法化的地位，就越是滲透到社會倫理關係內部，

這一問題就越加顯著。從而我們也看到，由他人協助的安樂死的正

當性並不能從病人的自主意志中得到辯護，似乎他人不過是病人自

殺的工具而已——這一自主的意志僅僅是個人主義的虛構。他人的

默許、贊同或協助往往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病人的意願本身。 

雖然在中國古代安樂死並不是普遍的問題，但是類似的道德困

境也偶爾會出現。在道光年間編撰的《刑案匯覽》中收集了兩個較典

型的因病痛而借手他人尋死的案例，另有三四個在不同程度上類似

的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是四川的黃生榜在久病的妻子的懇求下勒死

對方，24另一個是湖北的楊文萬買砒霜，讓自己久病的哥哥楊文彩自

己服食致死。25可以想像的是，在兩個案件中，司法部門所關注的首

先都是殺人者的動機：是否僅僅出於為了免除對方痛苦的目的，還

是有可能為了嫌隙或家產而殺人？事實上，兩個案件都有充分的理

由證明死者的病痛之重，且殺人者並沒有明顯的殺人動機，因此都

 
(23) Beauchamp 和 Childress認為，只要求死是出於當事人“自主的要求” (autonomous 

request)，就不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 (Beauchamp, Tom L. & Childress, James F.: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6) 這甚至違背生活常識。但在尊重自主權的原則下，則是必然的結論。或許
應該詢問，是否允許這種選擇本身就已經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 

 

(24) 祝慶祺等編：《刑案匯覽》(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 23)，頁 820-821。 
 

(25) 同上，頁 82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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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了較“輕”的判決，按照“謀殺加功 (協助殺人) ”的罪名分別判處絞

監候和絞立決。26 

這些嚴酷的法律判決並不完全代表儒家倫理立場，後者從來不

認為刑法能從根本上解決倫理問題。但其中所呈現的儒家化思路仍

然具有代表性。讓我們集中考察楊文萬的案例：他辯稱自己多次勸

說兄長不要尋死，但楊文彩不但不聽，反而用手卡住脖子要自殺，

所以他不得已才買了砒霜，本意只是給兄長安慰而無致死兄長之

心，但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楊文彩支開他悄悄服毒而死。嘉慶帝

在朱批中指出，這個辯解仍顯牽強：楊文彩靠掐著自己脖子是很難

致死的，他不必為此就買砒霜，即使為了安慰兄長，他也可以買其

他的藥品代替，而不至於令兄長死亡。嘉慶帝還對楊文萬的深層動

機表示懷疑：“楊文萬兄弟別無財產妻室，不致有謀斃別情，但楊文

萬本系出外營生，或其服侍伊兄病久，見其有病魔尋死之心，即曲

意順從亦未可知。”雖然並非為了財產或其他好處，但楊文萬完全可

能是不想再被兄長的累贅而拖累，趁對方主動提出就買砒霜給他，

或許暗暗期盼兄長早點歸天。無論如何，楊文萬買砒霜的時候就預

見到兄長可能會因此致命，而他以自己的行為促成了這一事實：他

參與並協助了殺死自己兄長的過程。他不能辯解說，這是兄長自願

的選擇而與自己無關。 

在這些案例中，報告往往指出病人的親人或朋友並未進行勸

解，因而對病人的死亡負有道義和法律責任。這表明儒家並不認為

單純“尊重”病人自己的意志是正當的，這事實上是試圖擺脫與對方深

刻關聯的倫理關係。正如人們有時候說：“你要死要活是你自己的事，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句話的潛台詞絕不是 “我尊重和捍衛你的

自主權”，而是“我根本不關心你，也不想和你有任何關係。”  

很可能僅僅是身邊人的冷漠本身，已經足以促成很多人堅定本

 
(26) 二者都是死刑，但比斬首為輕。其中絞監候相當於死緩，在等待若干時日後，往

往可以免死。二者判決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夫妻和兄弟的尊卑有別，以卑幼殺
尊長要從重處罰。另一個與親屬關係無關的案例是一個小偷被人發現後打成重
傷，雖然可能並不致命，但此人想到今後的暗淡前程便求人將自己勒死，勒死他
的人最後也按照“謀殺加功律”被判處了絞監候 (參祝慶祺等編：《刑案匯覽》，北
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 22，頁 8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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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以改變的求死願望。哈佛大學 Emanuel Ezekiel教授的一項研究

表明：尋求安樂死的病人大多不是因為肉體的疼痛，而是因為心理

上的抑鬱。27另一項荷蘭的調查顯示，病人要求安樂死的大多數理由

是“喪失尊嚴”，僅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病人將肉體痛苦作為理由之一。
28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反映出：在很多時候，安樂死被尋求恰恰在於

允許甚至鼓勵尋求安樂死的社會風尚，在此自願與非自願之間的界

限模糊了。這一點支持了反對安樂死的滑坡論證。29儒家會補充說，

這種滑坡是必然的，因為生死自主的觀念營造出虛幻的原子式獨立

生存的圖景，敗壞了“相互扶持”這一人倫關係中最本質的成分，從而

也破壞了人之為人最本質的成分。 

綜上所述，由於儒家將人視為多層次和多方面的倫理關係焦點

而非生來自由的主體，任何形式的生死自主在儒家看來都是可疑

的。儒家並不是在規範的層面上反對賦予個人選擇死亡的權利，而

是根本否定了作為這種權利事實性基礎的意志自由和個人自治。由

於個人事實上是在與他人關聯的倫理生活中作出決定，他人也按照

倫理關係的親疏上下對這一決定負有責任。這個論證表明，即使在

遠離神聖性的世俗化語境中，俗世道德也不一定要倒向對死亡權的

承認。30這事實上依賴於隱含的哲學心理學諸預設。 

因此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儒家化的法律中並不十分注重區分

致死的具體方式：在他人的默許下自殺，他人從旁協助的自殺和在

病人同意的情況下實施的謀殺這些在西方生命倫理學中認為有重大

道德相關性的區分，在儒家倫理中往往並不嚴格區別。《春秋》中有

一個著名的例子：晉國的重臣趙盾任由一次弒君的罪行發生而不加

以聲討，史官即記錄“趙盾弒其君”。當趙盾辯白其無辜時，史官反問

道：“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複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  (《春

 
(27) 轉引自沈銘賢主編：《生命倫理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 156。 
 

(28) Keown, John, Euthanasia, Ehics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08-109.  

 

(29) 同上，頁 70-80。 
 

(30) 後者是恩格爾哈特的觀點，參恩格爾哈特著，范瑞平譯：《生命倫理學基礎》(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3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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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公羊傳．宣公六年》) 趙盾處於君臣倫理中，所以儘管弒君事件並

非由他主使，此事也直接關聯著他，如果沒有履行應有的行為，也

就相當於分擔了弒君的罪惡。 
 

五、 儒家身體觀與生命尊嚴論證 
 

儘管儒家指出生死自主權是自由主義的虛構，這並不必然構成

對安樂死本身的反對。雖然殺人不能夠還原為自殺，但關鍵的問題

在於出於仁慈目的的殺人本身是否能得到辯護。病人處於和家人及

醫護人員的倫理關係中，他們要對病人的生死負責，但仍然可以共

同贊同病人選擇安樂死，只要他們能確認其道德正當並為之負責。 

這一道德正當可以建立在解除痛苦的惻隱之心上，但同時人們

不得不主動地斷絕同病人之間的倫理關聯，聽任其死去，二者是難

以通約的。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指出，生命尊嚴的論證如果能夠成

功的話，就可以重新建立安樂死的道德正當性。因為生命尊嚴必然

意味著一種積極、正面的倫理關係，從而使得安樂死不是解散，而

是鞏固了倫理關聯的存在。 

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經看到儒家對於善終的焦慮，善終總

是意味著有尊嚴的死亡。就追求臨終的尊嚴而言，儒家和安樂死有

著共同的目標。通過第四部分的社會政治儒學闡釋，我們發現對於

尊嚴的追求與倫理性的身分認同是不可分割的。譬如在同樣面臨病

痛折磨時，父母和師長的大小便失禁顯然比子女和後輩的更為難

堪。即使在平等的個人之間也須要某種底線的“體面”，否則就難以維

持基本的倫理互動。 

羅秉祥認為，儒家所追求的尊嚴主要是不被他人所侮辱的道德

尊嚴，這與因為生老病死而喪失的某種肉體上的尊嚴完全不同。31但

我們必須指出，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身體性維度，可能更深於這種

區分：在儒家那裏並沒有靈魂和身體的二分，從根本上來說並沒有

 
(31) 羅秉祥：〈儒家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邱仁宗等編：《中外醫學哲學》， (荷蘭：

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1998年 1卷 1期)，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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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脫離身體表現的尊嚴。原始儒家對“威儀”的注重彰顯了這一點：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之有威儀也。” (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恂恂如也” (《論語．鄉

黨》) 等生動儀態堪為此注腳。孟子將這種威儀內化為高尚德性：“君

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盡心上》) 進一步來說“惟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盡心上》)，即達到身體表現和心性修養融合

無間的地步。 

如果說“踐形”是聖人的境界，那麼保全身體則是匹夫匹婦也能

做到的基本尊嚴：“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孝

經．開宗明義章》) 曾子臨死時吩咐弟子啟手啟足，然後感慨地說“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 (《論語．泰伯》)。身體本身就是我和父母倫理關

係的紐帶，保全父母之遺體不僅是孝的要求，也因此而成為人的尊

嚴所在。事實上從曾子這段話可以看出，保全身體和不同於延續生

命：曾子已經臨死不久，就算手腳都沒了也沒什麼差別，但卻仍然

重視手足無傷。因為前者擁有獨特的人性之尊嚴，故而歷史上不乏

為了保全“身體髮膚”而寧願殺身成仁的人士。 

無論如何，儒家所建立的身體性尊嚴仍然會遭遇到病痛與死亡

的衝擊。“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禮記．檀弓下》) 鄭

玄：“言人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也。”人不能像鳥獸

一樣死去。儒家試圖通過確立臨終禮儀方式對此加以規範，如《禮記》

中一段記載： 
 

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

牖下。廢床。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

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

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

則死於下室。遷屍於寢，士士之妻皆死於寢。(《禮記．

喪大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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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死前，要把病人抬到恰當的房舍和方位，從床上放下來，

換掉病中的髒衣服，換上新衣服，四肢要由僕人握著以便翻身。並

在口鼻放上絲布以觀察病人斷氣等。這套堪稱“臨終關懷”的禮儀是對

病人難以活動身體，渾身污穢等喪失尊嚴現象的補償。同時，人們

也並不諱言病人將死的預期，甚至放絲布觀察其斷氣。通過這一套

禮儀運作，病人得到了與以前不同的臨終尊嚴：他通過死在恰當的

地方、恰當的方位、恰當人的手上來獲得最後的尊嚴，同時也鞏固

了他和親族之間的倫理關係。此後他將作為死者仍然被追憶和祭

奠，他與生者的倫理關係將在他的生命結束後繼續存在。此所謂慎

終追遠之道。 

在古人心目中，“正常的”死亡方式大都如此，一般來說死者不

會在瀕死狀態彌留太久。但對現代人來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個

註定死去的絕症患者可以被心臟電擊器電醒許多次之後才終於去

世，通過人工心臟、血液透析、人造肛門等技術甚至可以活得更久，

但仍是苟延殘喘。雖然可在一定時間內延續生命，但許多技術對身

體也產生了嚴重的戕害，從而不僅延長痛苦，而且使得病人進一步

喪失身體的尊嚴和倫理關係的和諧。這種猶勝古人的病痛折辱，同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擺脫了艱辛困苦的優裕恰成鮮明的反差，

這也是安樂死問題之所以產生的根本張力所在。現代醫學的發展使

得“修身俟命”的古老觀念難以為繼，而不得不搖擺在要麼以某種方式

進行安樂死 (主動或被動)，要麼忍受醫學技術對身體性尊嚴的折辱的

兩極之間。如 John Ladd所說：“發生的事情是現代醫學消滅了傳統

的死亡方式，但是卻並沒有提供足以取而代之者。”32 

就此而論，安樂死作為重建生命尊嚴的一種替代方式，具有不

可抹煞的合理性，並與儒家善終之說相通。人們可以指出，在此安

寧療護 (Palliative care) 或許更為可取。就減緩痛苦、維護人性尊嚴的

一面來說，二者是共通的。但安寧療護並不須要主動追求死亡為代

 
(32) Ladd, John ed., Ethical Issue Relating to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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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但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如果安寧療護也不起作用，安樂死就成

為最後的慰藉。事實上安寧療護在緩解痛苦方面成績斐然，但對於

恢復人的身體尊嚴則仍然乏力。如果安樂死能夠作為捍衛人的身體

尊嚴的最後屏障，不僅賦予了解除痛苦論證的價值意義，並且鞏固

了倫理關係共同體，後者更是儒家最為關心的內容。 
 

六、總結 
 

雖然儒家並不鼓勵安樂死，但並不為生命神聖的教條所左右，

儒家的“時中”原則本身就要求情境化的權變之道。“所惡執一者，為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  《孟子．盡心上》) 之所以難以“執一”，

是因為在儒家思想中包含兩個相反相成的成分：第一是對生命的珍

惜和愛護，第二是對死亡的泰然處之。即使對生命的珍視，也並非

常人的戀生懼死，而是在平靜接受死亡即將到來的前提之下，仍然

修身正己以自強不息。朱熹在《曹立之墓表》中寫到了當時一位儒者

曹建之死： 
 

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為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

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

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

瑩潔，無複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迄，

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早死，不卒其志，然

其所以自立者如此，亦豈他人所及哉！ (《晦庵朱文公文

集》卷九十) 
 

曹建無疑超越了安樂死的境界，但同時也並不為了苟延性命而

求醫問藥。生命對於他來說具有了超越生命延續的意義，這使得他

不再牽掛生命本身的延續。生與死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是問題。 

無論如何，儒家並不強制要求人們都仿效曹建的做法。儒家不

禁止自殺，但拒絕虛假的生死自主，而要求他人在倫理互動中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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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負相應的責任。另一方面，儒家甚至充分同情安樂死重建生命尊

嚴的努力。但儒家的思索仍然使得這一問題保持開放：即在病痛纏

身、有時痛不欲生的情況下放棄生命是否值得的，因為哪怕在臨死

的一刻，對自身的超越總是可能的。這事實上已經不是一個道德規

範的問題。儒家在此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統一的答案。它要求人們

反求諸己，在自身的倫理生活中去詢問在沉默中言說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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